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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科学(海洋地球物理学) 学位授

予基本要求 

 

研究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，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培 

养环节，成绩合格，通过学位论文答辩，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达到以 下

要求的可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。 

一 、学位论文 

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创新成果的完整呈 现，

是授予学位的主要依据。 

学位论文要符合规范性要求。学位论文选题要有先进性和实用性， 

应源于科学研究和勘查工程实践中的重要科学问题或重大工程技术  

问题，所提出的基本学术观点、结论和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  

用价值。 

学位论文要具有创新性。学位论文体现研究生所掌握的本学科专  

业研究方法和技能，需要在科学和工程问题、基本原理、理论分析、 计

算方法、实验技能之中的某一方面有新见解，或用已有的理论方法 解

决新的问题，在学术上应有一定的价值。 

研究所采用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应是作者独立工作获取或以作 者

为主的研究小组获取的，其总体自主工作量应不少于 60%。硕士论文篇

幅一般不少于 3 万字，博士论文篇幅一般不少于 5 万字，中英文 摘要

各 1000字左右，文献综述不少于 4000字。 

学位论文学术观点明确，论述依据充分，结论可靠。内容要求概 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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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楚、立论正确、分析严谨、数据可靠、计算正确，学位论文撰写要求

层次分明、逻辑清晰、文字简练、图表清晰且规范、表达流畅。 给出

研究中所涉及的公式、关键计算程序说明、列出必要的原始数据 以及

所引用的文献资料格式要求按学校统一规定执行。论文的文字复制比要

符合学校的规定。 

二、相关创新性成果 

相关创新性成果是评价学位论文水平的重要参考。 

(一)申请硕士学位须满足 1.1、1.2或 1.3。1.1研究成果满足以下

条件之一： 

(1)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或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前 5位； 

(2)申请者应发表 1篇被 SCI 或 EI 收录的期刊学术论文； 

(3)在中文核心期刊(具体参见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的申

请学位认可的期刊目录)发表 1篇学术论文； 

(4)获得 1项国家/国际发明专利授权。 

1.2硕士学位论文外审结论全部为 A 且全部“建议推荐参加优秀学

位论文评选”,同时取得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研究成果： 

(1)软件著作权 1项； 

(2)带正式发行刊号的会议论文 (大于等于四页篇幅)或期刊论 文

一篇。 

1.3取得其他经过认定的高水平成果。 

(二)申请博士学位须满足 2.1-2.6其中之一。 

2.1在本领域的顶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篇及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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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在 SCI 检索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及以上。 

2.3在 SCI 检索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及以上，并获得 1项国家

/国际发明专利授权。 

2.4博士学位论文外审结论全部为 A且全部“建议推荐参加优秀学

位论文评选”,同时取得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研究成果：在 SCI 或 EI 检

索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及以上；获得1项国家/国际发明专利授权。 

2.5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或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前 3位，且

取得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研究成果：在 SCI 或 EI 检索期刊上发表学术

论文 1篇及以上；获得 1项国家/国际发明专利授权。  

2.6取得其他经过认定的高水平成果。 

(三)申请者提交成果的说明： 

1.成果第一署名单位应为中国海洋大学。 

2.申请人所提交的成果中，除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或获得省部级科 

学技术奖励的成果外，其他成果的第一完成人应为申请者本人，导师署

名不计在内。 

3.一件成果只能用于 1人次申请学位。 

4.成果内容应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。 

5.期刊被各类数据库、核心期刊体系收录情况以论文投稿时的收录

情况为准。 

6.顶尖期刊认定以学校公布的“理工科教学科研单位顶尖权威期刊

目录”为准。 

7.若论文未正式出版发行，需提交审稿修改意见、编辑部接受函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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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DF格式版面等证明材料，并须在获得学位后两年内正式刊出。 

三、提前毕业 

申请提前毕业的研究生，其科研成果须满足上述要求的两倍。如学

生以科研奖励申请提前毕业，硕士学位申请人须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

励(有证书)或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前 3位，博士学位申请人须获得

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或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前 2位。 

四、其他高水平成果的认定程序 

申请人和导师提出成果认定的书面申请，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无 

记名投票表决，同意人数须达到出席委员人数的 2/3以上(含)且达到应

出席委员人数的 1/2以上(含)为表决通过，可将该成果提交校学位评定

委员会会议审议。 

五、学位申请时限要求 

研究生须在学校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内提出学位申请，逾期不再 

受理；对于结业的学生，可在结业之日起 2年内申请毕业和学位，逾期

不再受理。 

六、本要求自 2025级研究生开始执行，2025级之前研究生可参照

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
